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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為推動國家溫室氣體減量政策，依氣候變遷因應法（下稱氣候法）第11條

暨同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，行政院業於114年5月6日核定第三期溫室氣體階段
管制目標，我國第三期（115-119年，以下同）階段管制目標為119年溫室氣體排

放量相較94年（基準年）減量28±2%，其中運輸部門之階段管制目標為119年較

94年減量20%。 

依據氣候法第11條規定，交通部依循行動綱領及第三期階段管制目標，會
同經濟部、環境部、內政部及其他相關單位，訂修第三期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減

量行動方案，並依氣候法施行細則第7條規定，相關內容涵蓋「現況分析（包括

對前一階段實施之檢討修正）、「運輸部門階段管制目標及評量指標」、「推動期

程」、「推動策略及措施（包括經費編列及經濟誘因措施）」、「預期效益與可能影
響評估」及「管考機制」，後續可供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依氣候法第15條

規定，做為訂定溫室氣體減量執行方案之參據。 

為落實「國家希望工程」中「綠色成長與2050淨零轉型」五大策略，並因

應國際趨勢及我國溫室氣體排放現況，運輸部門第三期溫室氣體減量行動方案
在第二期之基礎上，參照關鍵戰略7「推動運具電動化及無碳化」、關鍵戰略10

「淨零綠生活」（低碳運輸網絡）及關鍵戰略5「節能」等相關減碳措施內容，

並依行政院跨部會研商會議指示，「由下而上」研提運輸部門自主減碳計畫，再

「由上而下」研提運輸部門減碳旗艦計畫，以提升運輸部門減碳成效。 

貳、現況分析 

一、 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結構 

交通運輸係因應社會經濟活動所產生之衍生性需求，隨我國經濟變動而

有所波動。依據環境部「氣候公民對話平臺」最新數據顯示（如圖1所示），

94年至112年運輸部門溫室氣體排放量呈現變動趨勢。其中，97年因金融危

機導致經濟衰退，間接導致運輸需求下降，排碳量降至34.582百萬公噸CO2e，
為該時期最低點。110年則為近期排碳量低點（約35.434百萬公噸 CO2e），係

因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影響（110年5月19日至7月26日全國升為三級警

戒），民眾生活型態產生巨變，使民眾減少外出旅次。隨疫情趨緩，民眾生

活型態逐步回歸正常，爰112年排碳量回升至36.294百萬公噸 CO2e。 

運輸部門112年整體溫室氣體排放中，以公路運輸為最大宗，占比約

96.10%，其次為軌道運輸占2.20%，而國內水運占1.19%，國內航空占0.51%。

在公路運輸部分細分各運具，以小客車47.50%最高、其次為小貨車17.35%、

大貨車16.61%、機車13.44%、大客車5.10%，如圖2及圖3所示。 


